
  1 

 

 

 

 

 

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  

中西區區議會  

中西區城市規劃工作小組   

第二次會議簡錄  

 

日 期 ﹕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三）  

時 間 ﹕  下午三時正  

地 點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4 樓  

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黃健菁議員   

   

 組員   

 鄭麗琼議員  

張啟昕議員  

吳兆康議員  

葉錦龍議員  

彭家浩議員  

黃永志議員  

 

   

 列席者   

 陳軍利女士  規劃署  城市規劃師 /港島 12 

 伍美琴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教授  

 陳嘉敏女士  城西關注組代表  

 陳嘉文女士  美港聯盟代表  

 羅雅寧女士  中西區關注組代表  

 舒芷玲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助理 (區議會 )2 

   

 秘書   

 丁嘉韻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 (區議會 )5 

   

 因事缺席者   

 許智峯議員   

 梁晃維議員   

 

負責者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 2020-2021 年度中西區城市規劃工作小組第二次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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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項：通過會議議程  

 2.  小組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第 2 項：通過  2020-2021 年度籌備會議暨第一次會議簡錄  

 3.  小組通過 2020-2021 年度籌備會議暨第一次會議簡錄。  

 

 第 3 項：討論執行城市規劃工作小組已通過的事項  

(中西區城市規劃工作小組第 4/2020 號 ) 

 

 

4.  主席指本項議程旨在討論執行小組的職權範圍及已決定之項目，包括有關

常設列席代表和撥款研究之事宜，主席認為邀請與城市規劃相關的專業人

士加入小組作常設列席代表的做法較成立顧問團隊的概念可行，並建議加

入社區關注組及各類專業人士作為小組的常設列席代表。  

 

5.  黃永志議員邀請在席嘉賓為小組邀請常設列席代表之人選作建議。  

 

6.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教授伍美琴女士表示其為城市規劃師，而

規劃署亦有派代表參與小組會議，因此認為無需再邀請上述兩類人士，她

建議小組可考慮透過專業學會邀請建築師、園景建築師、測量師、工程師、

交通運輸工程師、生物科學綠化專業人士及保育專家參與小組。  

 

7.  主席詢問秘書如學會派員加入成為小組的常設列席代表，會否對有關學會

欲參與小組之研究項目報價構成影響。  

 

8.  秘書表示若學會成為小組的常設列席代表，或有機會涉及利益衝突，建議

常設成員不宜參與區議會的受薪工作或參與區議會撥款進行的項目。  

 

9.  伍美琴教授認為邀請大量專業人士作為常設成員成本高昂，建議應按特定

議題邀請相應專業人士出席會議或參與小組項目，並向小組推薦其參與成

立的自願組織“ Community Living Room”。  

 

10.  主席詢問有關常設列席代表出席會議的事宜。  

 

11.  秘書回應指秘書處每次會議前會個別邀請常設列席代表出席會議，如有關

常設列席代表答應出席會議，才會將其列為出席該次會議的常設列席代表。 

 

12.  羅雅寧女士推薦資深規劃師龐婉儀女士，她認為龐女士熟悉中西區；交通

安全方面，則推薦土木工程師鄺子憲先生，她指鄺先生曾參與多項交通安

全規劃項目，亦曾擔任聯合國顧問。  

 

13.  主席請羅雅寧女士提供龐婉儀女士及鄺子憲先生的聯絡方式，亦歡迎在席

人士於會後一星期內繼續向主席及秘書處推薦其他人選，以便小組作相應

的跟進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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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張啟昕議員提問若每個專業類別被建議超過一名人員或一個團體，小組會

如何篩選。  

 

15.  主席回應指小組無限制每個專業類別之人員或團體的參與人數。此外，主

席表示本年度小組獲批 166,000 元作基線研究  (Baseline Study)及優劣機危

分析  (SWOT Analysis)。  

 

16.  伍美琴教授表示過往香港大學曾兩次應中西區區議會邀請，就中西區城市

規劃進行研究，區議會 2006 年委託的研究主要針對保留社區故事及對抗士

紳化，另一研究則著重研究可持續社區規劃。她指出由於區議會為諮詢機

構，因此過往研究項目並不完整。  

 

17.  主席詢問伍教授過往研究所需的時間。  

 

18.  伍美琴教授回應指過往研究由教授和專業人士帶領學生團隊進行，歷時大

約一個學期，並指出小組的財政預算足夠作基線研究及優劣機危分析，但

不足以進行規劃研究。  

 

19.  主席詢問有關 2006 年區議會研究的資料。  

 

20.  秘書表示秘書處暫未覓得相關紀錄，會後會再作研究。  

 

21.  總結討論的摘要如下：  

 

(a)  張啟昕議員詢問以小組的現有財政資源可進行之研究範圍及深度。  

 

(b)  主席詢問過往研究區議員之參與度。  

 

(c)  鄭麗琼議員提問區議會網頁有否上載過往研究結果。  

 

(d)  葉錦龍議員詢問伍教授如何劃分研究範圍，指不同劃分方法會對結    

果及預算有影響。  

 

22.  伍美琴教授建議組員先了解城市規劃的重要概念，例如城市設計、社區幸

福感和可持續發展等概念，以及中西區宏觀及微觀的社區情況，再決定研

究方向、範圍及方法。她指過往研究區議員參與度低，歡迎議員主動參與

研究，認為有助議員了解社區情況。  

 

23.  秘書表示其印象中，區議會網頁約能找到 2009 年後的資料，對有否上載過

2006 年之文件未有印象。  

 

24.  鄭麗琼議員確認區議會 2006 年研究曾出版實體報告。她建議小組可考慮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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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劃分兩期進行，使用 2020-2021 及 2021-2022 年度的撥款，相信可

提供更多資金進行研究及社區宣傳。  

 

25.  伍美琴教授指可將報告電子檔交予區議會。她表示現時大學實行抽佣制，

因此小組準備的實際可用於研究項目的財政預算或會被削減約四分之一。

有關區域劃分事宜，她回應指需先了解過往研究數據及區內文化歷史背景

再決定研究範圍，不建議根據選區劃分，認為研究結果會過於碎片化。  

 

26.  鄭麗琼議員認為無法讓每個選區平均攤分撥款，組員應以宏觀角度切入作

考量。  

 

27.  羅雅寧女士建議欲進行之研究可參考 2006 年的研究結果，認為歷史背景等

資料可以保留，是次研究可著重更新並豐富 2006 年研究的不足之處，且就

研究結果向政府提出建議。  

 

28.  秘書請伍教授將 2006 年進行之研究報告、傳閱及使用同意權給予秘書處。 

 

29.  陳嘉敏女士期望區議會能將研究報告以刊物或網頁文件等方式公開予公眾

查閱，並建議加入中西區居民代表作小組之常設列席代表。  

 

30.  伍美琴教授同意陳女士的建議，鼓勵居民加入成為小組的常設列席代表。  

 

31.  鄭麗琼議員指 2006 年研究共撥款 200,000 元，由於本年度小組撥款減少，

加上研究需時半年以上，她認為有需要重新分配撥款。  

 

32.  主席表示會後將就研究範圍草擬文件，請伍教授幫忙過目，並認為進行報

價時需重新分配項目撥款。  

 

 第 4 項：其他事項  

 33.  主席表示接獲一項臨時動議，並詢問組員有否其他事項欲提出。  

 

34.  羅雅寧女士表示仍未收到規劃署提供有關中西區和分區政府、機構或社區

設施用地及公共空間的數據文件，認為數據能反映社區不足之處，有助討

論研究內容。  

 

35.  彭家浩議員認為區議會工作小組數量甚多，而城市規劃涉及多個其他小組

的職能範疇，長遠有需要重新整合工作小組，以提升效率。  

 

36.  秘書指委員會及小組大多於區議會開屆時重整，較少於任期中期重整。  

 

37.  主席建議組員私下整合議題，避免重複。主席回覆指地政總署已提供有關

中西區和分區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用地及公共空間的數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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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秘書補充指部門回覆文件已上載至區議會網頁，由於收取部門回覆至是次

會議開會時間有限，秘書處未能於會前向組員傳閱規劃署之回覆。  

 

39.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 /港島 12 陳軍利女士表示部門已於會前一天作出回覆。  

 

40.  秘書表示會於會後即時跟進。  

 

41.  伍美琴教授指出標示地圖工作有困難，請部門於文件更具體地交代定位。  

 

42.  羅雅寧女士指規劃署回覆文件僅涵蓋中西區大範圍數據，希望署方能提供

區域性數據。  

 

43.  經討論及投票後，下列臨時動議獲得通過：   

 

「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勢將對本區的居住環境及交通承載量等造成重大

影響。本工作小組強烈反對在未有充份諮詢本區市民的情況下，政府將

「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撥款倉卒放於 7 月 17 日立法會財委會議

程。  

 

(由張啟昕議員提出，黃永志議員和議 )  

 
(7 票贊成︰黃健菁議員、鄭麗琼議員、張啟昕議員、吳兆康議員、葉錦

龍議員、彭家浩議員及黃永志議員 )；  

 

(0 票反對 )；  

 

(0 票棄權 )。  

 

44.  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42 條「若未經區議會或所屬委員會通

過，所有工作小組所作決定不可視作區議會決定。」因此該項臨時動議仍

需經區議會大會審批後才能交予立法會。  

 

45.  鄭麗琼議員建議於區議會大會以傳閱方式緊急通過臨時動議，以趕及於 7

月 17 日立法會財委會會議前表達訴求。  

 

 第 5 項：下次會議日期  

 46.  下次開會日期待定。會議於下午四時二十分完結。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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